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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积极预防、妥善处理在校学生伤害事故，保护学

生、学校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全日制

本科学生（以下简称“学生”），在学校组织实施的教育教学活

动或者组织的校外活动中，以及在校内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、场

地、其他教育教学设施、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人身损害后果事

故的处理。

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学

生伤害事故的处理。组长由分管学生工作、安全工作的校领导担

任，成员由学生事务处（部）、后勤保卫处、学校办公室、党委

工作部、法务部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相关领

导组成。学生伤害事故应当遵循依法、客观公正、合理适当的原

则，及时、妥善地处理。

第四条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应当对在校学生进

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

自救能力；建立健全安全制度，检查、落实各项安全措施，预防

和消除教育教学和学生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；当发生伤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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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时，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。学校对学生进行安

全教育、管理和保护，应当针对学生年龄、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

能力的不同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。

第五条 学生应当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，在学习和生

活以及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和其他活动中，应当根据自身的

年龄、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，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险。

第二章 事故责任认定

第六条 学生发生伤害事故遭受损害的，各方责任人应当根

据当事人的过错大小、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确定，

并各自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。

第七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在校学生伤害事故，学校应

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（一）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、场地、其他公共设施，以

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、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及设备不符

合国家规定的标准，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；

（二）学校的安全保卫、消防、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

度有明显疏漏，或者管理不当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而未及时采

取措施的；

（三）学校向学生提供的药品、食品、饮用水等不符合国家

或者行业的有关标准、要求的；

（四）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，未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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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，并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

全措施的；

（五）学校知道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

教学工作的疾病，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；

（六）学校违反有关规定，组织或者安排学生从事不宜学生

参加的劳动、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；

（七）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，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

学活动，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，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；

（八）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，学校发现，但

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；

（九）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，

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、操作规程、职业道德或者

其他有关规定的；

（十）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负有组织、管理的职责

期间，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，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、告诫或

者制止的；

（十一）学校有未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的。

第八条 学生或者其家长由于过错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造成

学生伤害事故，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：

（一）学生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违反社会公共行为准则、

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纪律，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

有危险或者可能危及他人的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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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，学校、教师已经告诫、纠正，

但学生不听劝阻、拒不改正的；

（三）学生在实习、实践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，学校、教师

已经告诫、纠正，但学生不听劝阻、拒不改正的；

（四）学生或者其家长知道学生有特异体质，或者患有特定

疾病，但未主动告知其辅导员或学校相关部门的；

（五）学生的身体状况、行为、情绪等有异常情况，其家长

知道或者已被学校告知，但未履行相应监护或者管理和教育职责

的；

（六）学生或者其家长有其他过错的。

第九条 学校安排学生参加活动，因提供场地、设备、交通

工具、食品及其他消费与服务的经营者，或者学校以外的活动组

织者的过错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，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承担

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，学校已履行

了相应职责，行为并无不当的，无法律责任：

（一）地震、雷击、台风、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造成的；

（二）来自学校外部的突发性、偶发性侵害造成的；

（三）学生有特异体质、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，学校

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；

（四）学生自杀、自伤的；

（五）在对抗性或者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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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害的；

（六）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。

第十一条 下列情形下发生的造成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，

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，不承担事故责任；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

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：

（一）在学生自行上学、放学、返校、离校途中发生的；

（二）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；

（三）在放学后、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，学

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；

（四）未经学校备案，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发生的；

（五）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。

第十二条 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与其职务无关的个

人行为，或者因学生、教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，

造成学生人身损害的，由致害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三章 事故处理

第十三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，学校有关部门及单位应当及

时救助受伤害学生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学生家长；有条件的，应当

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。

第十四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，情形严重的，学校应当及时

向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五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，学校与受伤害学生或者学生

家长可以通过协商方式解决。双方自愿，可以书面请求主管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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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进行调解。调解无效时，双方可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六条 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调解，双方就事故处理达成

一致意见的，应当在调解人员的见证下签订调解协议，结束调解；

在调解期限内，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，或者调解过程中一方提

起诉讼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，应当终止调解。

调解结束或者终止的处理决定，最终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书

面通知为准。

第十七条 对经调解达成的协议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反

悔的，双方可以依法提起诉讼。

第十八条 事故处理结束，学校应当将事故处理结果书面报

告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。

第四章 损害赔偿

第十九条 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后，学校负有责任且当事人双

方对学校责任大小没有争议的，学校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

定，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。

第二十条 学生伤害事故赔偿的范围与标准，按照有关法律

法规、地方性法规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有关规定确定。

第二十一条 对受伤害学生的伤残程度存在争议的，可以委

托当地具有相应鉴定资格的医院或者有关机构，依据国家规定的

人体伤残标准进行鉴定。

第二十二条 学校对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，根据责任大

小，适当予以经济赔偿，但不承担解决户口、住房、就业等与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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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受伤害学生、赔偿相应经济损失无直接关系的其他事项。

学校无责任的，如果有条件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本着自愿

和可能的原则，对受伤害学生给予适当的帮助。

第二十三条 因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

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，学校予以赔偿后，可向

有关责任人员追偿，并将根据学校有关岗位责任追究办法，对有

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学生对自身伤害事故负有责任的，应依法承担

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学生的行为侵害学校教师及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组织、个

人的合法权益，造成他人损害的，学生应当依法予以赔偿。

第二十五条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、经调解形成的协议或者

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，应当由学校负担的赔偿金，学校应当负责

筹措；学校无力完全筹措的，由学校的主管部门或者举办者协助

筹措。

第二十六条 学校提倡学生自愿参加意外伤害保险。在尊重

学生意愿的前提下，学校应为学生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创造便利条

件。

第五章 责任处理

第二十七条 在学生伤害事故中，负有责任且情节严重的相

关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，学校将根据有关岗位责任追究办法追究

其单位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责任，有关责任人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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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；存在管理不当，重大安全隐患

的相关职能部门或二级学院，学校将责令其限期整顿。

第二十八条 违反学校纪律，对造成学生伤害事故负有责任

的学生，学校将根据有关学生管理规定给予其相应的处分；涉嫌

触犯刑法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九条 受伤害学生的监护人、亲属或者其他有关人员，

在事故处理过程中无理取闹，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或者

侵犯学校、学校教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的，学校应当

报告公安机关依法处理；造成损失的，可以依法要求赔偿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一条 对在我校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学生、国际

教育学生等其他类别的学生参照此办法执行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广西师范大学

漓江学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漓院政学工〔2019〕

137 号）同时废止。在本办法实施之前已处理完毕的学生伤害事

故不再重新处理。

桂林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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